
 

关于深化实施全市公共数据资源开放 

工作意见的通知 

 

 

为深化无锡市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工作，根据《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试点实施方案的通

知》、《无锡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现对相关工作

意见明确如下： 

一、健全法规政策 

一是明确开放数据要求。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

听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意见基础上，确定年度公共

数据开放重点，与民生紧密相关、社会迫切需要、行业增值潜

力显著和产业战略意义重大的公共数据，应当优先纳入公共数

据开放重点。按照《城市大数据中心数据质量管理规范》，从规

范性、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时效性、可访问性方面提升

开放数据质量。针对社会群众提出的数据开放范围需求和意见

建议，及时做好征询与回应。 

二是推进数据开放利用。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参与制订数

据开放使用、数据安全保护等相关行业标准，建立行业自律体

系。建立多元化的行业数据合作交流机制，鼓励行业数据的多

维度开放和融合应用。通过优秀数据服务推荐、产业政策引导、

社会资本引入和应用模式创新等方式，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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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良好开放氛围。通过开放平台，对社会价值或者市场价值

显著的公共数据利用案例进行示范展示。鼓励数据利用主体与

行业主管部门合作，将利用公共数据形成的各类成果用于行政

监管和公共服务，提升公共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强化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一要做好开放前数据审查。

制定并落实与公共数据分级分类开放相适应的安全管理制度，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数据开放前评估安全风险。二要开放

中安全管控。建立公共数据开放安全预警机制，对涉密数据和

敏感数据泄漏等异常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建立公共数据开放

应急管理制度，制定安全处置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确保公共数据开放工作安全有序。三要做好开放后风险处理。

数据利用主体在利用公共数据的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对其

予以记录： 

（一）违反开放平台管理制度； 

（二）采用非法手段获取公共数据； 

（三）侵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他人合法权益； 

（四）超出数据利用协议限制的应用场景使用公共数据； 

（五）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数据利用协议的其他行为。   

对存在以上行为的数据利用主体，采取限制或者关闭其数

据获取权限等措施，并在开放平台对违法违规行为和处理措施

予以公示。 

四是做好支撑保障。一要人才保障。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工



 

作的组织保障，市大数据管理局牵头负责全市数据开放工作，

并建立数据开放专人专岗管理制度。制定公共数据开放工作培

训计划，定期对数据开放工作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并

纳入本市公务员培训工作体系。二要资金保障。开展公共数据

开放所涉及的信息系统建设、改造、运维以及考核评估等相关

经费，按照有关规定纳入市级财政资金预算。三要考核评估。

定期对本市公共数据开放工作和数据利用成效等进行评估，评

估结果纳入本市高质量发展年度考核。 

二、完善标准规范 

一是完善数据标准规范。一要做好开放过程管理。制定并

公布开放平台管理制度，明确数据开放主体和数据利用主体在

开放平台上的行为规范和安全责任，对开放平台上开放数据的

存储、传输、利用等环节建立透明化、可审计、可追溯的全过

程管理机制。二要做好分级分类管理。认真贯彻《无锡市公共

数据分类分级实施指南（试行）》，对公共数据进行分级分类，

确定开放类型、开放条件和监管措施。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或者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开放的公共数据，列入非开放类；

对数据安全和处理能力要求较高、时效性较强或者需要持续获

取的公共数据，列入有条件开放类；其他公共数据列入无条件

开放类。非开放类公共数据依法进行脱密、脱敏处理，或者相

关权利人同意开放的，可以列入无条件开放类或者有条件开放

类。三要做好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开放主体应当按照《城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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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数据质量管理规范》等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对列入

开放清单的公共数据进行整理、清洗、脱敏、格式转换等处理，

并根据开放清单明确的更新频率，及时更新数据。四要做好数

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建立公共数据共享开放风险评估机制，制

定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安全测试、风险评估和应急演练，落实

数据安全管理要求，采取措施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防止

公共数据被非法获取或者不当利用。 

二是完善平台标准。要完善无锡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管理

规范，包括分级分类规范、公共数据开放管理规范、公共数据

开放数据格式规范、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服务接口设计开发规范、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接口使用规范、公共数据开放评价指标体系

等内容，提升平台数据展示、数据服务、安全管理、交流互动

等服务功能，加强对平台服务调用、应用接入、应用审核和优

化等功能的运营和维护。 

三、强化组织领导 

市、市（县）、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的公共数据

管理工作，将公共数据开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

立公共数据开放工作机制，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化管理，所需经

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公共数据开放工作应当纳入政府考核体

系。市、市（县）、区大数据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公共

数据开放的组织协调、统筹规划和监督管理工作。其他公共管

理服务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公共数据开放的相关工作。市



 

大数据管理局建立健全公共数据开放工作的协调机制，协调解

决公共数据开放的重大事项。 

请各部门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工作，确保我市数据开放

工作有序进行。 

 

 

    

 

 


